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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職
復薪

原因
消失

留停
事由

申請回
職復薪

＊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申請SOP

原因消失之日起
20日內申請回職
復薪；
若未申請，機關
應即查處並通知
10日內回職復薪。

期間屆滿前20日內
申請回職復薪

回復原職務或回復與原職
務職等相當之其他職務
復薪

機關
審核

期間
屆滿

除有不得拒絕或應
予留停之事由外，
由機關考量業務狀
況本權責辦理。

留停期間原則２年，必要得延
長１年。
例外如：服兵役、進修、借調、
因病、育嬰、拘役、易服勞役
或社會勞動期間另依相關規定
辦理。

貼心提醒：
逾期未回職復薪者，除
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
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
職。

當事人提出申請

看看留職停薪事
由有哪些？

點我

服務機關於受理之日
起30日內通知回職
復薪。

貼心提醒：
1、主管人員經核准留停6

個月以上者，機關得視
業務需要調任非主管職
務。

2、薦任以下主管人員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其所遺
業務，由現職薦任以下
非主管人員代理時，該
現職非主管人員之業
務，得約聘或約僱人員
辦理。

留職停薪與回職復薪篇－程序

留
職
停
薪
期
間

貼心提醒：
育嬰留停人員之回職復薪，除因
服務機關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
改制（隸）、裁撤、移撥其他機
關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外，以
回復原職務為限。

貼心提醒：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
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
公務員服務法或公務人員留職
停薪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
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貼心提醒：
育嬰、侍親、照顧3足歲以下孫子女、
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配偶因
政府工作隨同前往等事由申請留職停
薪期間得從事進修，並於回職復薪後，
得再依規定以進修事由辦理留職停薪。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57&pid=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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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

• 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年
滿65歲以上或重大傷病，且須侍
奉。

進修

借調

• 選送國內外進修，期滿後奉准
延長。

• 經核准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
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
務有關。

應予留職停薪

得申請留職停薪

其他情事

• 奉派國外協助友邦。

• 奉准公務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且
占該機關常務職務之職缺並支薪。

• 奉准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展重
要政策或重大建設借調至公民營
事業、法人服務。

應予留職停薪

• 照顧3足歲以下孫子女。但以該孫
子女無法受雙親適當養育或有特殊
事由者為限。

• 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

• 配偶經服務之公私部門派赴國外執
行政府工作、因政府公務需要指派
或獲取政府公費補助出國進修研究，
期間1年以上，須隨同前往。

• 受刑事確定判決並獲准許易服社會
勞動。

• 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認定之情
事。

應予留職停薪
• 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判決而易服

勞役。

• 請病假已滿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
已滿規定之期限，仍不能銷假。

得申請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與回職復薪篇－事由

• 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

• 依家事法、兒少法相關規定與收
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其共同生
活期間依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得申請留職停薪

貼心提醒：
1. 機關不得拒絕。
2. 父母雙方可同時申請。

服兵役

• 依法應徵服兵役。

應予留職停薪

侍親

（各機關得考量業務運作及個案
實際情況准否）

（各機關得考量業務運作及個案實際情況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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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
獎金

可否領年終獎金？

按實際在職月數
比例，依在職最
後1個月所支待遇
基準發給。

年終考績？

另予考績？

育嬰及
侍親

回職復薪當年度及次年度，均按
前一在職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
核給休假及休假補助費。
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當年度之辦
公日曆表所定上班日少於「應給
休假日數」者，得從寬核發休假
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依法應徵
服兵役

年資銜接者，以回職復薪前一年

年終之休假年資，依請假規則第7

條所定日數，乘以回職復薪當月

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回職

復薪時核給休假及休假補助費。

其他種類
留停

次年1月起按回職復薪當月至年終

之在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及休假

補助費。

考績 休假

1至12月在職者辦理

年終考績，不滿1年

而連續在職達6個月

者辦理另予考績。

貼心提醒：
留停期間均不列入休假年資計算！

＊年終考績（成）處理作業SOP

退撫

繳付退撫基(儲)金？

併計退撫年資？

貼心提醒：
經選定後，不得變更哦！

育嬰
選擇全額負擔並按月繼續
繳付(得遞延3年繳付)，可
併計退撫年資。

進修或侍親 不得併計退撫年資。

借調（占其他
機關常務職缺
並支薪）

可併計退撫年資，由借調
機關辦理撥繳事宜。

借調（奉派友
邦、公民營事
業、法人）

未領退離給與，回職復薪
時全額一次補繳，得併計
退撫年資。

服兵役
得併計退撫年資，並於回
職復薪時與機關共同負擔，
一次補繳。

休假保留？國旅卡？

回職復薪後休假天數？

休假保留：10日以
外之休假，當年未休
假且未予獎勵，得保
留至第3年實施。惟
奉准保留之休假，不
得抵次年應休日數，
且不得請領休假補助
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留職停薪與回職復薪篇－權益（一）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0&pid=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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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生育、喪葬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費？

保險

貼心提醒：
得選擇退保或自付全額繼續加保(育嬰留停者僅須
繳納自付部分保險費)，經選定後，不得變更哦！

退保??繼續加保？

發生事故有無保險給付？

健保

育嬰、進修、侍
親或借調（奉派
友邦、公民營事
業、法人）

續保或轉出。

借調（占其他機
關常務職缺並支
薪）

轉出至借調機關

加保。

服兵役 轉出至軍中加保。

轉出？

繼續加保？

補助

育嬰 得申請結婚、生育、

喪葬、子女教育補助。

依法先行與收養兒童共
同生活、照顧孫子女、
侍親、配偶或子女重大
傷病、隨同配偶因公派
赴國外

得申請生育補助、喪
葬補助。

服兵役 得申請結婚、生育、
喪葬、子女教育補助。

其他種類留停 不發給補助。

貼心提醒：
留職停薪期間均不得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費！

留職停薪與回職復薪篇－權益（二）

育嬰 繼續加保者，加保年資滿1年以上，
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者，得請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及加發補助。
（分別按被保險人育嬰留停當月起，

往前推算６個月保險俸【薪】額之平

均數60%及加發補助20%計算，最長

發給6個月）

服兵役 服役期間其應自付部分保險費，應由
政府負擔，但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學校
負擔。

續保視為保險有效年資，

留停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時，

得請領保險給付。

＊全民健康保險要保與退保作業SOP

＊全民健康保險變更登記SOP

＊子女教育補助預借與請領SOP

＊結婚、生育、喪葬補助請領SOP＊公保現金給付請領SOP

＊公保加保、退保與變更登記SOP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28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27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34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33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29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formation?uid=561&pid=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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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回職復薪後休假日數案例

Ｑ：小真服務年資4年（休假日數14日），回職復薪後當年度及次年度休假天數？

貼心提醒：
1. 如有奉准保留「應休日數(10天)以外」之休假，於回職復薪後，得在休假保

留期間內繼續實施。另如於同一年度回職復薪，當年應休日數尚未休畢者，
得於回職復薪之當年度繼續實施。

2. 除育嬰或侍親留停者外，因休假年資中斷未銜接，回
職復薪當年度原則無休假，次年度休假按回職復薪當
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核給。

育嬰或侍親留停
當年度(108年)

育嬰或侍親留停
次年度(109年)

B申請留停且跨年度回職復薪

ＥＸ：107年7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留職
停薪(休假年資中斷)，108年2月1日回職復
薪。

按107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７
天休假【14×(６／12)】。

當年度(108年)：無休假。

次年度(109年)：按回職復薪當月至108年

底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13天

【14×(11／12)】。

按108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
13天休假【14×(11／12)】。

C申請留停且第三年回職復薪

ＥＸ：106年7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留職
停薪(休假年資中斷) ，108年1月1日回職復
薪。

按108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
14天休假【14×(12／12)】。

當年度(108年)：無休假。

次年度(109年)：按回職復薪當月至108年

底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14天

【14×(12／12)】。

按106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
７天休假【14×(６／12)】。

其他種類
留職停薪

Ａ申請留停在同一年內回職復薪

留停前應休日數尚有7天，得於回職復薪後
繼續實施。

ＥＸ：108年3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留職停
薪(休假年資中斷)，108年9月1日回職復薪，
留職停薪前尚有應休日數7天。

按108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即有
７天休假【14×(６／12)】。

當年度(108年)：留停前應休日數尚有7天，

得於回職復薪後繼續實施。

次年度(109年)：按回職復薪當月至108年

底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5天【14×(4

／12)】。

應徵服兵役
留職停薪

（限年資銜接者）

當年度(108年)：留停前應休日數尚有7天，

得於回職復薪後繼續實施。

次年度(109年)：依服務至108年終之休假

年資核給14天。

當年度(108年)：回職復薪前1年年終之休假

年資所定日數乘以回職復薪當月至年終之在

職月數比例，即有13天【14×(11／12)】。

次年度(109年)：依服務至108年終之休假

年資核給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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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親、育嬰辦理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案例(113.1.1起適用) 

Ｑ：侍親、育嬰留職停薪及其回職復薪致當年度「上班日」少於「應給休假日數」者，自113年1月1日
起從寬核發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2年12月27日總處培字第1120025654號函)

113年上班日

113年出勤、
國旅卡刷卡情形

B君【育嬰】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生效日112年1月1日
回職復薪生效日113年12月16日

12日
（113年12月16日至12月31日，扣除辦公
日曆表之放假日）

「應給休假30日」扣除「上班日12日」，
所得因年度終結「無法休畢之應給休假18

日」，機關得視財政狀況，從寬核發18日
未休假加班費。

※休假補助費：
(1)補助額度：每日1,600元（每小時200元），補

助總額16,000元。第11日起依國內休假日數，
每日補助600元（每小時補助75元）。

(2)請領方式：「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倘選
擇請領休假補助費，不得再重複支領未休假加
班費。

※未休假加班費：
(1)當年度之「上班日」經扣除上開請領休假補助

費之日（時）數、加班補休、公假健檢及其他
依請假規則規定辦理請假之日（時）數，所餘
按實際出勤日（時）數，覈實發給未休假加班
費。

(2)「無法休畢之應給休假日數」屬客觀上自始無
法執行之休假，倘機關經審酌財政狀況後決定
不予從寬核發未休假加班費，亦不得保留至第3
年實施。

無法休畢之
應給休假日數

Ａ君【侍親】留職停薪

14日
（113年1月1日至1月3日及12月16日至12月31日，
扣除辦公日曆表之放假日）

留職停薪生效日113年1月4日
回職復薪生效日113年12月16日

「應給休假30 日」扣除「上班日14日」，
所得因年度終結「無法休畢之應給休假16

日」，機關得視財政狀況，從寬核發16日未
休假加班費。

上班日

休假補助費

「上班日」14日扣除請領休假補助費之日數
（10日），所餘4日正常出勤部分，覈實發
給未休假加班費。

「上班日」12日均正常出勤且未請領休假
補助費，爰覈實發給12日未休假加班費。

請領休假補助費16,000元（除實際請畢之休
假2日外，另視同再請8 日休假）。 未刷卡消費，爰無休假補助費。

1. 留職停薪前請休假2日；回職復薪後「上
班日」12日均正常出勤。

2. 回職復薪後刷卡消費16,000元。
回職復薪後均正常出勤。

未
休
假
加
班
費

(１)當年度之「上班日」及「無法休畢之應給休假
日數」，於在職期間請領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
費；
(２)同一年度內同時辦理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者，
其「留職停薪前」及「回職復薪後至年度終結前」
之「上班日」，經加總後仍少於「應給休假日數」
者，於在職期間請領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A君及B君
均服務年資14年
（休假日數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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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職停薪期間得否從事非屬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作

留職停薪期間得從事其他工作之留職停薪事由

進修 育嬰

侍親 其他
情事

留職停薪期間從事其他工作

1.無須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兼職）規定經權責機關

同意或備查。

2.權責機關應依留職停薪辦法第7條第4項規定，就個案

實際情形綜合審究有無原留職停薪原因消失之情形。

留職停薪期間應遵守相關規範

1.各該專業管理法律對於兼任公務(人)員另有禁止規定者，

仍應遵守。

2.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仍應遵守公務員服務

法第5條至第7條、第14條（經商投資限制）等相關規定。

3.公務員從事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其目的為藉以獲得

傭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即具有規度謀作性質，

屬經營商業之行為，應受服務法第14條規定限制。

貼心提醒：
注意公保及重
複加保事宜

相關疑義請參考：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相關解釋彙整表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666&Page=4997&Index=0


本簡報使用模板及圖像來源包括24Slides、FLATICON等網站，且非使用於商業用途。

留職停薪期間之陞遷權益

調任原職務01

平調職務02

調陞職務03

留職停薪期間

因育嬰留職停薪自願調任較低職務者，
於回職復薪之日調任原職務或與原職務
同一序列職務時，得免經甄審程序。

在留職停薪期間如果經其他機關向原服務
機關辦理商調後任用，不必先向原服務機
關申請辦理回職復薪再辦理離職，惟仍須
辦理離職手續。

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或借調其他公務機
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法人服務，經核准
留職停薪者，留職停薪期間得辦理陞任。
育嬰留職停薪者於陞任之日實際任職，得
辦理陞任。


